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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线充电”引火灾 为何商家担主责
法院：涉案电池存在质量缺陷 电动车使用人增加了失火风险

庭审·社会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梅杨

本报讯 当电动车“飞线充

电” 起火致人伤、财损时，责任由

谁来承担？近日，奉贤区人民法院

审理一起纠纷，在这起纠纷中，因

涉案电动车的电池存在质量缺

陷， 法院一审裁定销售该电动车

的商家、 电池生产方对买家遭受

的损失承担 75%的赔偿责任。

2021 年 5 月， 顾先生从某

电动车经营部， 购买了一辆四轮

电动车， 停放于自家一楼院内。

2021 年 11 月的一天， 顾先生用

插线板为停放在一楼院内的电动

车充电。 当晚深夜 11 点， 正在

充电的电动车突然起火， 火势迅

速引燃周边可燃物， 造成租客杨

先生等人受伤， 并造成大量财物

受损。

租客杨先生因火灾事故受

伤， 于 2022 年 2 月向奉贤区人

民法院起诉， 要求电池、 电动车

生产商及销售方， 电动车和房屋

所有人顾先生及其妻子共同承担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火灾事故认

定书显示， 起火点为涉案电动车的

电池箱， 火灾系电池充电过程中起

火所致。 电池应当具备安全的使用

性能， 充电过程中起火非正常现

象， 涉案电池显然存在质量缺陷，

电池的销售方、 生产方应承担相应

责任。 电动车的使用人和房屋出租

人通过飞线方式给电动车充电， 亦

未采取消防安全措施， 还在充电处

堆放沙发等易燃物， 应对损害的扩

大承担责任。

法院作出判决： 销售该电动车

的商家、 电池生产方对杨先生的损

失承担 75%的赔偿责任； 电动车、

房屋所有人顾先生及其妻子对杨先

生的损失承担 25%的赔偿责任。 电

池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近年来， 我国电动车保有量呈

增加趋势， 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

便利的同时 ， 也时常引发火灾事

故 。 部分电池生产商质量管控不

严 ， 影响电池使用安全 。 特别是

“飞线充电” 时， 接线板经常在室

外日晒雨淋， 容易造成绝缘材料老

化 ， 产生漏电短路 ， 增加起火风

险。 此外， 在楼栋、 通道、 场院内

充电， 如发生电动车起火， 容易引

燃周围可燃物， 扩大火情， 严重时

更会妨碍逃生， 安全隐患巨大。

一般情况下， 因产品质量缺陷

受到损害， 主要应追究产品生产者

及销售者的责任。 但本案中， 电动

车使用人同时作为房屋所有人， 不

仅存在 “飞线充电” 的情形， 还在

电动车停放处堆放沙发等可燃物。

现场未采取任何消防安全措施， 进

一步扩大了电池起火所造成的影

响，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数人受伤、

大量财物受损的损害后果。 鉴于电

动车使用人增加了失火风险， 又未

尽安全管理义务， 因此也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

本案为规范电动车充电、 加强

村居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 电动车

电池生产商应加强品控管理， 提升

制作技术。 使用者也应当树立安全

充电意识 ， 禁止在室内 、 飞线充

电， 减少电池失火风险。 同时， 建

议相关基层单位增设充电设施和场

地， 畅通电动车充电渠道， 合力防

止消防安全隐患。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网恋三年的“女网

友”，突然提出一起外出旅游“奔

现”，这理应是一件甜蜜又幸福的

事，可李先生定完酒店、买完机票

后，女友却突然“消失”了。 原来，

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友竟是“抠脚

大汉” 冒充的……

近日， 上海普陀警方在“砺

剑 2023” 全市集中清查行动中，

成功侦破一起网恋诈骗案件。 目

前， 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已被警

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月 14 日 9 时许， 普陀公

安分局长寿路派出所接市民李先

生报案称， 被网友以恋爱为名诈

骗了 1.8 万余元。 李先生告诉民

警， 2020 年， 他与一名叫“欧

阳倩” 的女子在网络游戏中相

识。 两人不仅在游戏中配合默

契， 生活上的嘘寒问暖， 让李先

生很快对这位女网友产生了好感，

并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在这 3 年

期间， 两人虽从没见面， 但李先生

却把对方当成了真正的女友， 每逢

节日都不忘给对方发红包。 就在一

周前， “欧阳倩” 向李先生提出，

准备与他一起到外地旅游奔现。 李

先生遂按照“欧阳倩” 要求， 转账

了 1.8 万余元， 给对方用来购买新

手机， 预定旅游的机票和酒店。 然

而， 令李先生想不到的是， 这位温

柔体贴的“欧阳倩” 在收到钱后却

突然失联并将自己拉黑， 得知被骗

的李先生遂报警求助。

接报后， 警方立即开展缜密调

查， 根据线索信息和现场走访， 发

现与其网聊多年的“欧阳倩” 竟是

一长期居住在外省的黄姓男子。 经

进一步深入侦查， 民警在掌握一定

证据以及黄某的活动范围后， 9 月

22 日凌晨， 在外省警方大力支持

下， 于外省某居民小区内将黄某成

功抓获。

到案后， 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

己冒充女性以网恋为幌子诈骗报警

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黄某交

代， 自 2020 年， 其和李先生在网

络游戏中相识开始， 始终假扮女性

和李先生接触， 并下载了大量网络

图片将自己伪装成妙龄女子。 经近

3 年的接触， 黄某见对方平时出手

大方， 经常给自己红包， 便动起了

诈骗对方钱财的歪脑筋。 近期， 黄

某以网恋“奔现” 为由， 邀请李先

生一起至外地旅游， 并以换新手

机、 预定机票酒店等理由， 让李先

生向其指定账户累计转账 1.8 万余

元。 而这些诈骗所得均已被黄某用

于充值游戏及生活开销， 挥霍一

空。

目前， 犯罪嫌疑人黄某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姚安珂

本报讯 看似是直播间内对主

播违规行为“重拳出击” 的“正义

使者”， 实则却是“粉丝” 以举报、

封停直播间为由多次勒索钱财……

近日，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敲

诈勒索罪对犯罪嫌疑人夏某提起公

诉， 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处

夏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缓刑 1

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2万元。

3 个月前， 静安公安分局接到

龚小姐的报案。 龚小姐是一名以网

络直播打赏谋生的娱乐主播， 但在

不久前， 一个来自直播间的“粉

丝” 以举报、 封停直播间为由多次

对她实施敲诈勒索。 龚小姐不堪其

扰， 最终选择报警。 公安民警根据

龚小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 最终

将犯罪嫌疑人夏某抓获。

夏某到案后， 对自己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他交代， 自己起初

只是看到直播间内有主播骂人，

便尝试举报他们。 这样的举报在

短视频平台的运营机制下成功概

率很高， 如果多次被举报， 主播

的直播间还会面临被封停的危险。

尝试了几次后， 夏某发现， 竟然有

主播主动联系他， 请他“高抬贵

手”。 夏某意识到， 这不失为一条

“生钱之道”！

他逐渐将矛头对准了更多主

播。 为了能举报成功， 他甚至组建

了自己的小团体———一个几十号人

的“粉丝群”。 群里每天的任务就

是确定举报主播、 找主播漏洞、 进

行威胁警告。 因为平台的举报机

制， 只要同一时间有多人多次在直

播间进行举报， 那直播就会被强制

中断。 夏某就借此向主播讨要“烟

酒钱”。 然而， 所有的“收入” 都

被夏某一人装进了口袋。

“龙哥” 是夏某在网络上自称的

绰号。 在与被害人的对话中， 夏某信

誓旦旦地说： “龙哥从不敲诈勒索，

那样是犯法的。” “别人是给我， 一

切皆为自愿。” “我知道日子还长，

你慢慢播， 我慢慢看。” 话里话外都

颇具“威胁” “挑衅” 意味， 俨然一

副“江湖大哥” 的模样。

在经历了夏某多次挑衅、 骚扰，

甚至被举报、 封停直播间后， 大多主

播都会选择“息事宁人”， 宁愿“花

个保护费” 图清净， “我乖， 只要不

整我我就乖。” “我真受不住， 心态

要崩了……” “我现在看你进来我都

害怕……” 因此夏某屡屡得手。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夏某多次以

举报为由向多个主播进行敲诈勒索，

至案发共成功作案 4起， 敲诈金额已

达 1万余元。 检察官认为， 犯罪嫌疑

人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敲诈

勒索他人， 数额较大， 应以敲诈勒索

罪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 静安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被告人夏某

提起公诉。 静安法院审理后作出如上

判决。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维护直播间清朗的生态环境是每

一个主播和用户应尽的义务。 但随着

主播群体的不断壮大， 网络不法分子

也将犯罪的 “围猎 ” 目标瞄准了他

们。 “无事生非” 扰乱别人正常的直

播秩序 ， 甚至以此为要挟为自己谋

利， 是严重威胁互联网正常秩序的行

为。

一味秉持 “大事化小 ， 小事化

了” 的态度只会助长不法分子的嚣张

气焰。 检察官提醒， 在面对他人不怀

好意的威胁挑衅甚至是敲诈勒索时，

及时报警， 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男子唐某在入室盗窃

过程中并未找到值钱的东西， 却意

外发现主人家中安装有摄像头。 害

怕被发现， 心虚的唐某将摄像头拆

掉砸碎， 带离了现场。 近日， 经崇

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

院最终以盗窃罪判处唐某拘役 3 个

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今年 4月的一天， 唐某酒后在

小区内闲逛， 路过一户人家时， 发

现大门上的挂锁并未锁死。 于是唐

某就把挂锁打开， 进到房主家中想

要偷点东西。

为了不留下指纹， 唐某先是在

房间内找到一双袜子套在手上当做

手套。 他在屋内翻动一圈， 并未发

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当唐某准备

离开时， 抬头发现业主家里竟然安

装了一个摄像头。

唐某心里一惊， 想着这下坏事

了， 自己偷东西的视频肯定被监控

拍下来了。 于是赶忙把摄像头拆

掉， 并且砸碎， 连同袜子一起扔到

了河里。

第二天， 房主回家后， 发现家

里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再仔细检查，

发现家里的摄像头已经被人拆走了。

房主赶忙查看手机上安装的摄像头的

客户端， 发现昨晚手机收到了摄像头

拍摄到的唐某在屋内活动的影像， 只

是自己当时没有注意， 于是赶忙报

警。

最终， 唐某选择到公安机关投案

自首， 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并且赔

偿了房主的损失。

崇明检察院经过审查认定， 唐某

入户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已经触犯

刑法所规定的盗窃罪。 而对于唐某将

摄像头拆下并且带离现场毁坏后丢弃

的行为， 可以推断出唐某对摄像头并

无进一步利用的目的， 因此承办检察

官最终认定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未

遂， 并且向法院提起公诉。 鉴于唐某

有犯罪前科， 同时有自首、 犯罪未

遂、 认罪认罚等情节， 最终法院判处

唐某拘役 3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检察官提醒， 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 犯罪分子不要心存侥幸， 妄图通

过销毁证据， 逃避侦查， 同时也提醒

广大市民， 出门在外一定要锁好门

窗， 一旦发现失窃要第一时间报警，

并且留存好证据， 及时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开个直播还得付“烟酒钱”？

娱乐主播遭“粉丝”敲诈勒索

网恋三年欲“奔现” 女友竟为男儿身
普陀警方侦办一起“网恋”诈骗案件

入室盗窃因心虚砸毁摄像头
男子盗窃未遂被判拘役3个月

□记者 陈颖婷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热门演唱会、 演出

的门票往往一票难求 。 许多乐

迷、 影迷为了亲临现场， 便选择

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购票， 一不

小心就会落入陷阱。 日前， 宝山

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诈骗案提起

公诉。

2021 年 11 月， 张女士通过

朋友李女士介绍认识了施某， 施

某自称是上海某工作室的内部人

员， 有购买各类门票的 “内部渠

道”。 张女士见施某朋友圈发布

的全是当下热门演唱会、 话剧门

票及周边， 便产生信任， 向他购

买一张话剧门票， 支付前排座位

票款 6880 元。 第二天， 施某称保

证有座位， 但是需要再支付 7120

元， 于是张女士再次转账。

原定交货时间是话剧开票当

天， 但由于疫情， 演出最终取消，

张女士申请退款， 施某承诺本周内

安排， 但后续多次推诿。 张女士多

番催讨， 仍无法收到退款， 于是选

择报案。

2022 年 3 月 ， 民警将施某抓

获。 据了解， 2019 年 10 月他开始

倒卖各类演出门票、 观众名额， 并

从中赚取差价 。 2021 年上半年 ，

由于疫情防控， 各类演出门票和观

众名额变少， 但仍有老客户向施某

介绍新客户， 购买各种演出票。 当

时， 施某沉迷于网络赌博， 便心生

歹念。 他在朋友圈发布活动， 并吸

引粉丝购票， 等演出逾期， 再告知

退款， 而这些钱已被施某用于网络

赌博。 经查， 施某以此方式骗取张

女士 、 李女士等十余人钱款共计

7.9 万余元。 案发后， 施某对上述

被害人进行赔偿。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施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

瞒真相， 通过电信网络诈骗他人钱

财， 数额巨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充分， 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

诉。 日前，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袁某

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

金 1 万元。

检察官提醒， 一些诈骗分子往

往利用粉丝急于购票的心理， 谎称

有 “内部渠道” 实施诈骗。 因此，

购买各类演出门票， 请通过官方渠

道。 绕过正规平台、 通过私信方式

交易， 可能落入骗子的陷阱。

“内部渠道”购话剧票？ 小心是骗局！


